
山 西 省 文 物 局
晋文物审批函〔2025〕319 号

山西省文物局关于隰县小西天文物中心藏
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的批复

临汾市文物局：

你局《关于审批隰县小西天文物中心藏纸质文物和襄汾县

博物馆陶质彩绘文物保护修复项目方案的报告》(临文物字

〔2025〕104 号)收悉。经组织专家审核，现对《隰县小西天文

物中心藏纸质文物保护修复方案》批复如下。

一、原则同意所报方案。

二、请你局指导相关单位按以下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。

（一）明确修复计划。鉴于项目体量较大、周期较长，应

坚持轻重缓急和最小干预原则进行保护修复，制定明确的年度

修复计划和修复内容。

（二）优化设计方案。修复路线、具体操作及修复材料应

按此次保护古籍的种类和实际情况而定。

三、严格按照立项批复范围和经你局核准的方案组织实施，

超出立项部分另行报批。

四、在方案实施过程中，要加强监督和管理，认真做好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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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文物保护工作。

山西省文物局（代章）

2025 年 12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，隰县小西天文物中心。


